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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早在 2009 年前后，作为一名财经院校法学院的副院长，我
就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财经院校是否普遍开展了法学教育? 财
经院校法学院系之间是否有某种沟通机制? 受此想法驱使，曾
多次百度搜索全国财经院校法学教育会议举办的相关情况。检
索后发现，全国财经院校果真组织过法学教育方面的论坛。稍
有遗憾的是，这些信息过于碎片化，甚至难以完整地查询到历
届论坛的承办院系。我虽然每年都想要提前获知论坛的举办时
间、地点和主题信息并有参加学习的强烈愿望，但始终没能如
愿。直至一次我应邀到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参加学术活动，才有
幸从邓世豹院长那里得到了 2014 年第六届论坛将由该院举办的
信息，他诚挚邀我与会，对于 “寻她千百度”的我而言，欣喜
之情可想而知。从此之后，历届论坛我都有参加，并从中受益
良多。

如今，财经院校法学教育可谓方兴未艾。以我的观察，标
志性事件至少有三个: 一是自 2016 年第八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
教育论坛开始，论坛由各财经院校法学院系自发主办改由中国
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主办; 二是自同年同
届论坛开始，同时举办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 三是
区域性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兴起，2017 年首届北方财经高校
法学教育改革论坛在吉林财经大学举行。

2018年 7 月，第十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暨法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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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大赛将由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承办，谨以此书向该论坛
献一份薄礼，期望此书可以助推我国财经院校法学教育再上新
台阶。

本书由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部分教师协作完成，如无特别
说明，相关数据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各章作者分工如下:
张献勇，第一章; 武善学，第二章; 朱福娟，第三章; 王玉华，
第四章; 梅云焕，第五章、第六章; 张献勇、刘亚丁，第七章。
全书由张献勇策划，武善学、刘亚丁统稿，张献勇定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有力支持，在此
谨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阚明旗主任、各位编辑表示衷心的
感谢!

书中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特别是财经院校法学教师批评
指正。

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 张献勇
2018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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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经院校概述

第一节 普通高等学校概况

一、普通高等学校概念

普通高等学校，简称普通高校，是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
备案的以实施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学校。普通高校这个名
称主要用来区别于成人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简称成人高校，
即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对象多是已工作的在职人员。成人教育包括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远程教育 ( 网络教育) 、广播电视
大学 ( 开放大学) 。

根据教育部发布 2016 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2879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595 所 ( 含
独立学院 266 所) ，成人高等学校 284 所。

二、普通高等学校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普通高校作不同的分类。常见的
分类标准有:

( 一) 以办学层次为标准
可以把普通高校分为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两种类型。本科院校

又可以根据其可以授予的最高学位进一步分为博士学位授予权院
校、硕士学位授予权院校和学士学位授予权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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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经费来源为标准
可以把普通高校分为公立院校、民办院校和独立学院。公办院

校，是指由国家出资举办的学校; 民办院校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
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
向社会举办的高等学校; 独立学院则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
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
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属民办性质。

( 三) 以主管部门为标准
可以把普通高校分为教育部直属院校、其他部委直属院校、省

( 自治区、直辖市) 属院校、省 ( 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厅 ( 局)

属院校等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共 75 所，它们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
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中国
石油大学 (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
京中医药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南开大学、天
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
北林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江南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 华东) 、武汉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中
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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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兰州
大学。

其他部委直属本科院校共 33 所，包括: 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央
办公厅直属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
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安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学院、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国家体
育总局直属的北京体育大学，国家民委直属的中央民族大学、大连
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西南民
族大学，中华妇女联合会直属的中华女子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直
属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交通运输部直属的中国民航大学、大连海
事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直属
的华北科技学院，中国地震局直属的防灾科技学院，司法部直属的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关总署直属的上海海关学院，中国科学院直
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务院侨办直属的华侨大学、暨南大学，
国家林业局直属的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在教育部直属院校和其他部委直属院校中，有一部分属于中央
直管高校，即学校的校长、书记等高层领导由中央组织部任命而非
教育部或其他部委任命的大学。中央直管高校共有 32 所: 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
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
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

( 四) 以学科为标准
可以把普通高校分为综合院校、理工院校、农林院校、医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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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师范院校、语言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体育
院校、民族院校等类型。

第二节 财经院校概述

一、财经院校界定

财经院校是指以经济学、管理学学科门类为主的普通高校。基
于财经院校的代表性和资料搜集便利的考虑，本书将对财经院校进
一步做如下两方面限定:

( 一) 限于本科院校
专科财经院校不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如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

校、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江西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等。
( 二) 限于公立院校
民办财经院校和财经独立学院不列入研究范围。民办财经院校

如大连财经学院、黑龙江财经学院、郑州财经学院、海口经济学
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温州商学院、广州商学院、广州工商学
院、武汉工商学院、四川工商学院、云南工商学院等。财经独立学
院如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等。

二、财经院校基本情况

( 一) 财经院校数量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的 2016 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595 所，其中财经院校
54 所 ( 表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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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全国财经院校主管部门和所在地一览表

序号 院校名称 主管部门 所在地

1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市 北京市

2 中央财经大学 教育部 北京市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育部 北京市

4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 北京市

6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市 天津市

7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市 天津市

8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省 保定市

9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0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 太原市

11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12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省 大连市

13 辽东学院 辽宁省 丹东市

14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 长春市

15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 长春市

16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7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8 上海财经大学 教育部 上海市

1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市 上海市

20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市 上海市

21 上海商学院 上海市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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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校名称 主管部门 所在地

22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 南京市

23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 南京市

24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省 杭州市

25 嘉兴学院 浙江省 嘉兴市

26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省 杭州市

27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省 蚌埠市

28 铜陵学院 安徽省 铜陵市

29 福建商学院 福建省 福州市

30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省 福州市

31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省 南昌市

32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省 济南市

33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省 烟台市

34 山东管理学院 山东省 济南市

35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省 郑州市

3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省 郑州市

3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省 郑州市

38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河南省 郑州市

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育部 武汉市

40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 武汉市

41 武汉商学院 湖北省 武汉市

42 湖南商学院 湖南省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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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校名称 主管部门 所在地

4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 长沙市

44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省 广州市

45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 广州市

46 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47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 重庆市

48 西南财经大学 教育部 成都市

49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省 贵阳市

50 贵州商学院 贵州省 贵阳市

51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省 昆明市

52 西安财经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53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省 兰州市

54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 二) 主管部门
从主管部门看，54 所财经院校中，由教育部主管的有 5 所，占

9. 25%。这 5 所院校是: 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均是 211 工程院
校。其余 49 所均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没有一所是 211
工程院校。

( 三) 分布状况
从地区分布看，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 4 省、自治区没有

财经院校外，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至少有 1 所财经院校。北
京最多，有 5 所院校，其中 2 所 211 工程院校; 上海和河南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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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 4 所，其中上海有 1 所 211 工程院校; 浙江、山东、湖北各有
3 所，其中湖北有 1 所 211 工程院校; 天津、河北、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南、广东、贵州各有 2 所; 其余各省份均
只有 1 所院校，其中四川的院校为 211 工程院校。

( 四) 占地面积
财经院校平均占地面积 110. 4 万平方米 ( 约 1655. 7 亩) 。其中

贵州财经大学占地面积最大，为 340. 45 万平方米; 上海商学院最
小，为 22. 9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以上的院校有 4
所; 在 166. 7 万平方米 ( 约 2500 亩) 以上的院校有 6 所; 在 150
万平方米以上的院校有 8 所; 在 133. 3 万平方米 ( 约 2000 亩) 以
上的院校有 15 所; 在 100 万平方米 ( 约 1500 亩) 以上的院校有 28
所 ( 表 1 － 2) 。

表 1 －2 全国财经院校占地面积、校区数量一览表

序号 院校名称
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

校区数量
( 个)

1 北京工商大学 82 2

2 中央财经大学 102. 72 2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4. 2 2

4 北京物资学院 40 1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8. 6 2

6 天津商业大学 91. 9 1

7 天津财经大学 100 2

8 河北金融学院 75. 67 1

9 河北经贸大学 196. 67 3

10 山西财经大学 13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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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校名称
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

校区数量
( 个)

11 内蒙古财经大学 135. 1 2

12 东北财经大学 62. 2 2

13 辽东学院 85. 33 2

14 吉林财经大学 108 1

15 吉林工商学院 114. 25 3

16 哈尔滨商业大学 116. 55 2

17 哈尔滨金融学院 64. 29 1

18 上海财经大学 55. 07 3

1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71. 3 3

20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80 3

21 上海商学院 22. 9 2

22 南京财经大学 200. 33 3

23 南京审计大学 145 2

24 浙江工商大学 129. 6 2

25 嘉兴学院 120 3

26 浙江财经大学 153. 33 3

27 安徽财经大学 98. 35 3

28 铜陵学院 87. 3 2

29 福建商学院 80 2

30 福建江夏学院 109. 8 3

31 江西财经大学 146. 6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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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校名称
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

校区数量
( 个)

32 山东财经大学 233 4

33 山东工商学院 93. 2 1

34 山东管理学院 73. 5 2

35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140. 7 3

3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33. 3 3

3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26. 7 3

38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98. 4 2

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3. 3 2

40 湖北经济学院 116 1

41 武汉商学院 68. 4 1

42 湖南商学院 89. 37 1

4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50. 67 1

44 广东财经大学 151. 67 2

45 广东金融学院 66 2

46 广西财经学院 133. 87 4

47 重庆工商大学 182. 2 2

48 西南财经大学 153. 3 2

49 贵州财经大学 340. 45 3

50 贵州商学院 54. 9 1

51 云南财经大学 77. 1 1

52 西安财经学院 110.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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